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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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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名称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保本混合

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１３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７３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８６９

，

８５８

，

９０９．４７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生效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前以专人送达

、

传真

、

邮寄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现场与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公司董事冯境铭先生

、

张军先生

、

卫国先生

、

朱旭先

生

、

汤文远先生及独立董事钟慧玲女士

、

汤勇先生

、

韩振平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

，

董事刘文

萍女士通过传真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冯境铭先生主持

，

经全体与会

有表决权董事逐项审议并表决

，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

一

）

公司

《

章程

》

第

１．０６

条原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４

，

１２０

万元

。”

现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１

，

１８０

万元

。”

（

二

）

公司

《

章程

》

第

３．０７

条原为

：“

公司股份总额为

１４

，

１２０

万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１４

，

１２０

万股

。”

现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额为

２１

，

１８０

万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２１

，

１８０

万股

。”

二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１０

：

００

。

（

二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

三

）

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冯境铭先生

。

（

六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

七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议案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公告

。

（

三

）

特别强调事项

符合条件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

、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

四

）

登记手续

：

１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四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

联 系 人

：

阮飞云

、

余敏珊

。

２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６９３１

、

２６６３２８３８

。

３

、

传 真

：

０７５７－２２３９７８９５

、

２６３２０２１３

。

４

、

通讯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

５

、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３１１

。

（

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

、

交通费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

止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

说明

：

请在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

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①

委托人姓名

：

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③

委托人股东帐号

：

④

委托人持股数

：

⑤

受托人姓名

：

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日期

：

注

：

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

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９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八次监事会会议

，

本次监事会会议发出监事表决票

３

份

，

实

际收回监事表决票

３

份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张健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的议案

》；

同意张健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

因张健监事的辞

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其辞职申请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补其缺额后生效

，

在此之前

，

张健先生仍将履

行监事会主席职务

。

公司监事会对张健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衷心的感谢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关于提名刘永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提名刘永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

满为止

。

经公司监事会审核

，

刘永洲先生没有

《

公司法

》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任何情

形

，

以及中国证监会确定的为市场禁入者

，

并且进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具备担任公

司监事任职资格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以上议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附

：

刘永洲先生个人简历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

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刘永洲

，

男

，

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

，

籍贯四川渠县

，

大学本科

，

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

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５２９４０

、

５２９３３

、

５９４５７

部

队

；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

在成都军区后勤

３７

分部

；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

在重庆电力职大复转军人培训班学习

；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

江北供电

局变电所检修班检修工

；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

任江北供电局党办纪检专

责

；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

任江北供电局政工部副主任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

任江北供电局调度所党支部书记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

任江北供

电局思想政治工作部主任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

任江北供电局人力资源

部主任

、

部室分工会主席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任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电

力局副总经济师

（

挂职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江北供电局副总经济师兼

人力资源部主任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０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发出董事表决票

９

份

，

实际收回董事表决票

９

份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

程

》

和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一

、

关于制订

《

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

，

拟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具体事项如下

：

（

一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

３０

时

（

二

）

会议地点

：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楼会议室

。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

四

）

审议议题

：

１

、

关于张健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的议案

；

２

、

关于选举刘永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

五

）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３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

。

（

六

）

登记方法

：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时

，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时

。

２

、

登记地点

：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公司办公楼

７

楼证券投资部

。

３

、

登记方式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

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被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和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

办理登记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

函以到达邮戳为准

。

（

七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会议联系人

：

蔡彬

、

徐玲

联系电话

：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７７７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３４９

联系传真

：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７０１

公司地址

：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

邮政编码

：

４０８０００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

、

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并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依照以下指

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本单位

（

本人

）

对本次会议表决议案未作出具体指示的

，

授权

代理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结束

。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投票

１

关于张健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选举刘永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授权代理人

（

签字

）：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授权签署日期

：

二

０

一一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

１

、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

□

中用

“

√

”

明确授权代理人投票

；

２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1-01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集和出席情况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有

18236.05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25100

万股的

72.65%.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会召集

，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郑镁钢先生主持会议

。

公

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二

、

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1

、

以

18236.05

万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2

、

以

18236.05

万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3

、

以

18236.05

万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

以

18236.05

万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1

年度财务预

算

》。

5

、

以

18236.05

万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

以

18236.05

万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7

、

以

18236.05

万股赞成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刘海英女士

、

张永爱女士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该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

规则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

，

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4

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行业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

－

高管变更类型

（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

－

高管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

－

高管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

是

高管变更类型

（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

－

高管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

－

高管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

－

高管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

－

高管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

－

高管变更类型

（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

－

高管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

－

注

：

－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周兵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

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５－１１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０５－１１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海淀支行

；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

中国银行总行综合计划部

，

副主任科

员

；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

副经理

；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

香港中银国际亚洲有限

公司

，

经理

（

副处

）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

广发证券北

京朝阳门营业部

，

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

广

发证券北京业务总部

，

副总经理

（

其中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５

，

托管

华银北京证券部

，

托管组负责人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

广发证券北京朝阳门营业部

，

总经理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加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任公司副总经理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

、

研究生

注

：

－

２．１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

－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1-024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拟披露重大事项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

，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

上午开市起停牌

，

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

特此公告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002204

股票简称：华锐铸钢 公告编号：

2011-026

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13

日

，

本公司公告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公司拟通

过向大连重工

·

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工

·

起重集团

"

）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重工

·

起重集团拥有的除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之外的装备制造业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及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

一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

、

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具体进展和预计完成时间的情况

：

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

均未出具相关报

告

，

交易各方的全面尽职调查等其他工作还在有序推进中

。

完成上述工作的预计时间

尚难以确定

，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工作进展情况

。

2

、

有关协议或者决议的签署

、

推进状况

：

2011

年

4

月

6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重

工

·

起重集团签订有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重

工

·

起重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

润补偿框架协议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

除上述协议

，

自

2011

年

4

月

13

日

，

公司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公

告后至今

，

本公司未与重工

·

起重集团签署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补充协议

。

3

、

有关申报审批事项的进展以及获得反馈的情况

：

目前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工作还未完成

，

相关方还未向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进行资产评估核准

。

二

、

特别提示

1

、

本公司在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

，

董事会将每隔

30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

2

、

目前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

、

中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

3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的审批风险

：

（

1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经审计

、

评估确定后

，

尚需经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

议通过

；

（

2

）

大连市国资委核准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

（

3

）

大连市国资委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4

）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5

）

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6

）

中国证监会核准重工

·

起重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申请以

及其他可能的政府部门审批程序

。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

关注本公司的相关公告

。

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2010-017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直接送达

、

传真与邮件方式送达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

，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

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3

日

12

时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

9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9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54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15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5

月

13

日

，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佛山市顺德区昌连荣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昌连荣公司

"

）

通知

，

昌连荣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35

万股股份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8％

）

质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

并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质权存续期自

2011

年

4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7

日止

。

截止

2011

年

5

月

13

日

，

昌连荣公司持有本公司

42,291,505

股股份

，

均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69%

；

昌连荣公司累计质押

2,735

万股本公司股份

，

占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8.85％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2011-013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

,

未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3.

召开时间

：

201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

00

4.

召开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科技路

2

号公司会议

室

5.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柴国生先生

6.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5

人

，

代表股份

91

，

971

，

184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49.91%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柴国生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

议

。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

，

971

，

18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

，

971

，

18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

》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91

，

971

，

18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

，

971

，

18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5.

《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

，

971

，

18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6.

《

关于

2011

年度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91

，

971

，

18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

、

林映玲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

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交大昂立 股票代码：

600530

编号：临

2011-08

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

－5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

，

截止

2011

年

5

月

13

日

，

应参与表决

10

名董事

，

实收

10

名董事书面表决票

。

经

统计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赞成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

《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工作制度

》。

特此公告

。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

2011-014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

原质押给山

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19,240,000

股本公司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8%

）

已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

同日

，

鑫茂集团将上述

19,240,000

股股份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为鑫茂集团在

该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

质押期限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日止

，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截至目前

，

鑫茂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87,780,000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67%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

特此公告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2011-018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

：

00

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

室召开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陈琬红律师

、

何晓萍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大会由董事长高少兵先生主持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2．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3

人

，

代表股权

8256929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7.42%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1．

提案的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表决

2．

提案的表决结果

：

（

1

）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同意

82569291

股

，

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

2

）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董事会报告

》

同意

82569291

股

，

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

3

）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监事会报告

》

同意

82569291

股

，

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

4

）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

同意

82569291

股

，

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

5

）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25,423,

483.94

元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161,334.48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

-64,796,165.75

元

，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9,634,831.27

元

，

鉴于此

，

董事

会建议

：

2010

年度利润不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同意

82569291

股

，

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82569291

股

，

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预计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10100

股

，

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陈琬红律师

、

何晓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

见证律师认为

，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及通过的决议符合法律

、

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备查文件

1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决议

；

2

、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